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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 11屆「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第 1次籌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4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 分 

地 點：國立東華大學行政大樓 303會議室（本會議以視訊方式舉行） 

主 席：國立東華大學趙涵㨗校長                                        紀錄：李凱琳 

與會人員：指導單位、五大協會及承辦學校代表 

教育部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高級規劃師韓善民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科長藍曼琪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資料管理師李如璇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科員鐘宥筑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專業助理王羚 

科技部 
綜合規劃司科長張婷韻 

產學園區司助理研究員何幸蓉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國立成功大學研發長謝孫源 

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校長朱瑾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中國醫藥大學研發長湯智昕 

大葉大學研發長吳宛玉 

銘傳大學研發處處長林進財 

明道大學研發長翁政凱 

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研發長陳百盛 

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 代理理事長蔡榮順 

國立東華大學 副校長朱景鵬 

研發處處長邱紫文 

研發處副處長張文彥 

研發處學術服務組暨產學合作組組長毛起安 

研發處綜合企劃組組長林燕淑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國立東華大學報告 

（如附件，會議時間訂於 109年 10月 15日、16日（星期四、五）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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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第 1案〕提案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案  由：「109年第 11屆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會議主軸及議題規劃草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 由主辦單位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及承辦學校國立東華大學校長聯名邀請，請指導

單位（教育部、科技部）與各高教協會提供議題及相關建言。 

二、 綜整各單位建議結果，提請討論及確認。 

(一) 請確認【會議主軸】：建議主軸及建議單位如下 

建議 1：學術影響力與價值創造（教育部建議） 

建議 2：務實大學責任、跨域產學創新（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建議） 

(二) 請確認【專題演講】、【主題論壇】、【研討主題】題目及相關名單 

決  議： 

一、 會議主軸：學術影響力與價值創造 

二、 【專題演講】、【主題論壇】、【研討主題】題目及負責單位如下表 

※ 請各負責單位於 109年 5月 11日前提供名單及備案（建議至少提供 2-3倍備案名單） 

※ 除學術界代表外，建議多推薦產業界、法人代表等不同領域專家學者，並簡述推薦理由。 

活動名稱 題  目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請各負責單位提供名單及備案  

專題演講 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思維  主持人/主講人：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提供 

主題論壇一 
研究精進及學術影響力

的評量與深化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2人：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提供 

主題論壇二 
因應全球經濟復甦─學界

智財超前佈局策略 

 主講人：由教育部負責邀請 IMPACT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

管理中心之計畫協同主持人李達生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 2人：請國立東華大學提供 

主題論壇三 
地方創生之人才活化與

產學接軌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2人：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提供 

研討主題 

(分組研討) 

跨域產

學鏈結 

子題一：智財對

大學的價值 

 主講人：由教育部負責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蘇芳慶副校長 

 主持人：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提供 

 與談人 1：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提供 

 與談人 2：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提供 

子題二：研發成

果之推廣應用實

務經驗分享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2人：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提供 

  



3 
 

〔第 2案〕提案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案  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擬定會議辦理備案，請 討論。 

說  明：若疫情未獲有效減緩及控制，擬定會議辦理備案如下： 

【方案 1】擬如期辦理，更換至大場地辦理，並請與會人員自備口罩全程配戴。 

(1) 主要會場：更換至 800人場地（人社二館演藝廳） 

(2) 分組討論一：維持原 260 人場地（管理學院第一講堂） 

(3) 分組討論二：更換至 410 人場地（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 

【方案 2】擬如期辦理，會議採視訊方式。 

【方案 3】延期辦理（於一年內舉行）。 

決  議： 

一、 通過【方案 1】及【方案 3】為備案，以社交距離規範為參考依據。 

(一) 如疫情結束，則依原規劃辦理。 

(二) 如仍有保持社交距離之建議或規範，則採【方案 1】如期辦理，更換至大場地，

並請與會人員自備口罩全程配戴。 

(三) 如疫情未獲有效減緩及控制，則採【方案 3】延期辦理。 

二、 為利各項作業，至遲於 109年 8月前（開放報名前）決定辦理方案。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其他建議 

一、 建議承辦學校國立東華大學於彙整名單後，併同計畫書及經費表提報教育部，以利核

定及撥款。 

二、 如涉及標案議定，請於標案合約中敘明活動或因疫情影響而有延期等調整，以避免發

生違約情事。 

陸、 散會 

（下午 14時 10分） 

 

 


